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

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
一、服务内容
黄金制品进出口。

二、服务对象

工商登记注册地或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地为金昌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自然人。

三、服务类别
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审批。

四、服务方式

依申请服务。

五、办理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银行令〔2015〕1号）等文件。

六、办理条件

提出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的法人、其他组织，工商登记注册地或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地为金昌市的，由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分行受理；工商登记注册地或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地为金昌市辖内县（区），由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分行受理。

七、所需材料

申请黄金进出口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下列材料：

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 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黄金进出口合同及其复印件；

加盖公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申请人近２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应当提供内部黄金业务风险控制制度有关材料；申请出口黄金的还应当提交在国务院批准的黄金现货交易所实物黄金库存量证明；

黄金矿产的生产企业还应当提交省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复印件、商务部门有关境外投资 批复文件复印件、银行汇出汇款证明书复印件，境外国家或者地区开釆黄金有关证明，企业近３年的纳税记录，申请出口黄金的还应当提交由行业主管部门或自律组织出具的黄金产能证明和在国务院批准的 黄金现货交易所的登记证明。 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进出口的，只需提交前款第二项和第四项材料；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更的，比照初次申请办理。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应当向申请人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 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
申请人近２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３年的 企业纳税记录，地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 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 有关证明材料、近３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 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只需提交前款第二项和第四项材料，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前款 第九项材料，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前款第十项规定的有关材料；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更的，比照初次申请办理。

八、办理程序
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分行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后，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查，核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时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受理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以行发文形式提出初步审查报告并与全部申请材料一同报送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

九、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1:50，下午14:30-17:50。
十、办理时限

自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十一、办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
十二、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申请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分行：

我单位因自身生产/加工/经营需要，现提出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生产经营规模和能力。

二、申请进出口黄金制品的主要目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三、住所（办公场所）。

申请人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